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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作業環境暴露評估與職業病預防研討會 

一、活動目的 

勞工作業環境危害因子隨各行各業製程、原物料、化學品種類

及作業活動等具複雜暴露風險，其風險大致分為化學性、物理性、

生物性、人因性及社會心理等危害因子，若安全衛生知能及防護不

足，易使勞工發生職業傷害或疾病。鑑於歷年勞工保險之職業病給

付比例，以肌肉骨骼傷害相關職業病給付佔比居高不下，且本中心

接獲肌肉骨骼職業傷病通報亦升高趨勢，又化學品災害事件屢見不

鮮。為推動職業健康暴露評估調查與分析，主動發掘職業病個案或

協助疑似罹病之勞工，爰邀請具職業傷病認定之醫師分享實務經驗

及職業傷病預防宣導，以協助事業單位實施健康管理措施及提升職

業安全衛生知能，保護勞工安全及健康。 

二、主辦單位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

三、參加對象 

從事勞工健康服務、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人員。 

四、辦理日期及地點 

(一)日期 

1、新北場：113 年 11 月 13 日(星期三) 

2、新竹場：113 年 11 月 20 日(星期三) 

(二)地點 

1、新北場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（新

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9 樓階梯教室） 

2、新竹場：新竹縣總工會大禮堂（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 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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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3 樓） 

(三)每場次名額 80 人 

五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 

六、費用：免費 

七、報名方式 

(一)報名方式：請連結以下網址或掃描報名 QRcode 登錄報名，一

律採網路報名。 

場次 新北場(11/13) 新竹場(11/20) 

報名網址 https://reurl.cc/Gp2gKy https://reurl.cc/yv9Wv8 

QRcode 

  

(三)本活動二場次課程內容相同，各場次名額有限，請各事業單位

擇一場次並以 1 名參加為原則。 

(四)報名身分未具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

之資格者，認列訓練種類，請選取 20040 第 18 條第 1 項 13 款

之一般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。 

(五)如有活動相關問題，請洽主辦單位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陳滄

泓檢查員，聯絡電話 02-89956700 分機 206 ，電子信箱

chench@osha.gov.tw 

 

八、課程表 

https://reurl.cc/Gp2gKy
https://reurl.cc/yv9Wv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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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課程 主講者 

0850-0910 報到 

0910-1040 
(90分鐘) 

職業傷病認定實務分享

(含問題與討論)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

院職業醫學科  

藍凡耘 主治醫師 

1040-1050 休息 

1050-1220 
(90 分鐘) 

職能復健實務分享及傷

害預防(含問題與討論)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

院職業醫學科  

藍凡耘 主治醫師 

1220-1330 中午休息 

1340-1430 
(50 分鐘) 

職業衛生暨暴露評估相

關法規(含化學品災害案

例解說) 

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派

員 

1430-1440 休息 

1440-1530 
(50 分鐘) 

勞動檢查政策及勞動法

令綜合解說 

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派

員 

1530~ 賦歸 

※新北(11/13)、新竹(11/20)二場次課程內容相同，勿重複報名參加。 

九、注意事項 

(一)主辦單位保有場地、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。 

(二)全程參與者，於本活動結束後，依各參加人員之身分屬性，分

別登錄核予以下在職教育訓練證明，現場不另發給證明。若所

提供登錄資料有誤或未具身分者致無法登錄者，將不予補登錄。 

1、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：於「職

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」登錄教育訓練時

數 6 小時，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約 20 日後至該系統(查詢

網址：https://trains.osha.gov.tw/Default.aspx)確認時數。 

2、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：於「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

員暨教育訓練系統」登錄時數 6 小時，請參與者於活動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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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約 20 日後至上開系統(查詢網址：https://etms.osha.gov.tw/)

確認時數。 

(三)本課程完全免費，為避免資源浪費，報名後如欲取消報名，請

於報名系統取消報名；若無法取消者，請務必來電或來信告知。 

(四)辦理當天若因颱風、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辦理地點宣布停

止上班，或因疫情升溫，疫情警戒有所調整致使需停辦室內之

集會活動時，當日所辦之研討會亦予取消，不另行通知，研討

會擇期辦理將另行通知。 

(五)為維持健康管理，如有感冒、呼吸道等症狀，建請自備口罩配

戴。 

(六)配合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用具，並中午不提供便當。 


